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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
关于区人大十八届八次会议第20260199号  
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秦茂盛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充分利用金佛山中药材与西北坡土地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建议》（第20260199号）收悉。您的建议对盘活林地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林下经济双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经我局研究办理，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科学规划布局，严守生态底线
一是强化规划和品种布局。我区通过系统分析立体气候、土壤类型、海拔高度等自然条件，结合中药材生长习性与市场需求，科学编制《南川区中药材种植地图》，该地图以区域资源禀赋与产业规划为基础，科学规划了120余种适宜本地种植的中药材的空间布局，为全区中药材产业的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空间指引。完成黄连、玄参等主力品种选定推广。联合区农业农村委、金山镇、头渡镇、水江镇、德隆镇等开展调研论证，摸清天麻适种区域，除头渡镇适种区域均在金佛山保护区内，其余3个乡镇均已勾出适种区域红线图，其中金山镇13358.7亩、德隆镇1216.2亩、水江镇13550.5亩，合计28125.4亩，初步形成“核心区引领、全域化推进”的种植格局。二是规范林地空间使用。严格落实国家、市级关于林地资源利用相关政策，结合按照《全国林下经济发展指南》相关要求，将发展林下经济使用林地分为优先利用林地、限制利用林地和禁止利用林地三类，严格区分林地利用区域。原则上优先利用人工商品林地发展林下经济，发展林下经济应在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规模化、集约化开展林下经济活动。因林下种植尚无明确的审批政策，原则支持在不改变林地性质、不破坏森林植被、不影响林木生长的前提下，适度发展林下种植等业态。同时，为提升林地生产要素科学配置，我局正在按照《重庆市林业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林业标准地建设指引（试行）》（渝林改〔2025〕8号）要求，向各个乡镇（街道）收集林业标准地建设需求，确保林地使用规范。
二、培育经营主体，创新发展模式
一是加强示范主体培育。以全市“三兴”行动为工作导向，重点培育中药材等林业产业基础较好的行政村、经营主体申报全市“三兴”村和林业大户，并给予一定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目前，中药材产业资源丰富的德隆镇银杏村被培育为市级“三兴”村，将给予20万元补助资金用于“三兴”工作。二是构建利益联结机制。支持上药慧远、天圣药业等龙头企业与乡镇、林业大户共建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推行订单种植模式，提升原料品质与初级加工附加值。目前，我区第一批“渝十味”中药材产业集群共实施15个项目，涉及组培中心、种植基地、初加工、精深加工、智慧管理等方面，已开工13个，完成总进度86.7%，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三是探索“林药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林下中药材与康养、旅游深度融合，在2条中医药旅游线路按季节布局中药材1万亩，其中围绕“178环线”乡镇种植玄参、黄精等8000亩，围绕山王坪、水江、三泉等乡镇种植黄连2000亩。大力开发药食同源产品、中药茶饮、药膳等大健康产品，持续培育“南川天麻”“南川玄参”等区域公用品牌，提升我区中药材市场品牌影响力。
    三、强化政策支持，完善保障体系
[bookmark: _GoBack]一是强化政策支持。我区作为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印发了《南川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方案》，明确了建设任务及职责分工，制定了农业品牌发展补助办法、中药材种植贷款贴息补助政策和将部分中药材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激发了药农种植热情，有效分散农户种植风险，为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同时，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和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在国有林场打造淫羊藿、金荞麦、淡竹叶等林下中药材基地300亩，示范带动周边林农适度规模经营。二是推广“国储林+”模式。我区国家储备林规划中拟发展林下经济3万亩，市林投公司正按照工作进度，探索实施“国储林+林下经济”模式，我局也将加强工作指导和做好用地审批服务工作，全力支持其在流转的林地规范化发展中药材。三是加强科技服务。依托重庆市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中药材创新团队南川综合试验站平台，在山王坪镇、德隆镇等开展绿色防控技术培训5次，培训种植大户、企业人员350人，印发《玄参生态种植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黄连生态种植技术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等技术培训资料300份。根据农时季节编制了种植、病虫害防治技术，发布技术指导要点2次，推广应用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1.12万亩。
此答复函已经王彬局长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及时通过人大代表全渝通应用代表议案建议场景进行评价。
（联系人：吴齐昊；联系电话：1992336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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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区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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